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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华润租赁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及融资租赁业务的 

关联交易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随着两票制推行及配方颗粒业务发展，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三

九”、“本公司”或“公司”）应收账款账期有所加长，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公司拟与华润

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租赁”）开展融资业务，业务范围包括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生产设备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等，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有效降低公司应收账款规模，盘

活公司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和应收账款资产，加快资金周转，提升公司运营质量。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华润租赁

亦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议案已于 2018 年 12月 25日经公司董事会 2018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王春城先

生、刘文涛先生、郭巍女士、翁菁雯女士、吴峻先生回避了表决，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

其余 6名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二、关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企业名称：华润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6月27日 

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向军 

注册资本：25833 万美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7866004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1、融资租赁业务；2、租赁业务；3、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4、租赁财产

的残值处理及维修；5、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批发Ⅲ 、Ⅱ类：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

镜设备；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医用磁共振设备；医用 X射线设备；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Ⅱ类：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非银行

融资类）。 

华润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年 6月 27日，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出具《商务部

关于同意设立华润租赁有限公司的批复》（商资批[2006]977 号），批准中国华润有限公司和

在香港注册的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的租赁有限公司。期初注册资本 2500 万美元，

经多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后，公司股东现为华润租赁（香港有限公司）持股 60%、华润医药控

股有限公司持股 20%、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20%，注册资本为 2.5833亿美元。  

截至 2017 年末，华润租赁资产总额人民币 830,308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704,387 万

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0,154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0,207万元。 

（二）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华润租赁

亦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因此为本公司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关联方。  

经查询，华润租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以部分应收账款作为保理融资本金金额，

华润租赁受让应收账款时按保理融资本金金额向公司预付应收账款转让价款，并按双方约定

的方式收回本金及收取利息。本次业务为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保理融资总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保理业务申请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内，具体

保理业务期限以单项保理合同约定期限为准（期限不超过 1年）。 

（二）融资租赁业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以持有的部分生产设备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

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业务申请期限自公司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1 年内，

具体融资租赁业务期限以单项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期限为准（期限不超过 3年）。 

四、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协商确定保理融资利率及保

理服务费率、租赁利率及服务费率。  

五、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拟与华润租赁（以下简称“乙方”）签订《无追

索权应收账款转让合同》，根据甲方申请，乙方受让甲方与债务人交易产生的应收账款，由

乙方为其提供保理服务。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保理融资利息和保理服务费率：根据市场费率水平双方协商确定。 

2、业务方式：由华润租赁以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模式进行。 

3、应收账款所有权：乙方对应收账款享有完全权利，甲方不再拥有对应收账款之所有

权利。 

4、应收账款回购及追索权：除特别约定，乙方均不能向甲方追索及回购，包括因买方

自身问题而产生的信用风险而导致买方未能偿还应收账款，乙方亦不能向甲方追索及回购。 

（二）融资租赁业务：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拟与华润租赁（以下简称“乙方”）签订《售后



回租合同》、《（售后回租）所有权转让协议》，由华润租赁回购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部分生产

设备，并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支付相关生产设备价款，由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支付相关生产设

备租金。 

1、租赁标的：甲方名下部分生产设备（甲方出售生产设备给乙方，乙方再将生产设备

出租给甲方，由甲方按月支付设备使用租金）。 

2、租赁模式：售后回租。 

3、租赁利率和相关服务费率：根据市场费率水平双方协商确定 

六、 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一）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公司拟开展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可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

优化应收账款结构，降低应收账款相关风险，加快资金回笼。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融资租赁业务：公司拟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可盘活公司固定资产，进一步拓宽

融资渠道，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公司整体利益。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 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华润租赁未发生相关关联交易。 

八、 审核程序 

1、独立董事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2、该交易作为关联交易已经董事会 2018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过程中，关联

董事均回避表决。 

九、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意见，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由于该交易涉及与关联企业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生产设备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有助于

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有效降低公司应收账款规模，盘活公司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和应收账款

资产，加快资金周转，提升公司运营质量。交易定价参照市场水平协商确定，符合诚实信用

和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第十二次会议对以上议案的表决结果。 

十、 其他安排 

公司董事会批准本次交易后，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前述协议/合同主要条款内容不变的前

提下确定协议/合同，并办理协议/合同签署、修订、履行等相关事宜。 

十一、 备查文件 

1、董事会 2018年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合同》 

4、《售后回租合同》 

5、《（售后回租）所有权转让协议》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